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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5-072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补充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汇能源”或“公司”）已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报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申请材料，于 2015 年 8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通知书》（152328 号），并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对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告（公告编号：2015-071）。现根据相关审核要

求，在前述公告的基础上，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新疆红柳河至淖毛湖铁路项目通过委

托贷款方式实施相关事项的进一步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新疆红柳河至淖毛湖铁路项目将通过委托贷款

方式实施，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

淖铁路公司”）已签订《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关于

委托贷款事项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广汇能源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红淖铁路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委

托贷款金额为 10.33 亿元，贷款期限为五年，自委托贷款资金到位时开始计算。

贷款利率执行委托贷款实际发放日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贷款发

放后，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相应的基准贷款利率，则上述委托贷款利率按年

调整。还本付息方式采取按季结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广汇能源与红淖铁路

公司双方同意红淖铁路公司可视自身经营情况提前归还委托贷款。 

2、上述委托贷款将专项用于红淖铁路公司投资建设的新疆红柳河至淖毛湖

铁路项目，红淖铁路公司应严格管理对该笔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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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偿还其他有息负债的更新情况如下：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 15.00 亿元用于偿还公

司有息负债，包括于 2015 年 8 月、9 月到期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合计 10.00 亿元、以及其他有息负债 5.00 亿元。 

公司计划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偿还的其他有息负债 5.00 亿元明

细更新如下： 

序号 授信金融机构 借款主体 

还款金额 

（万元） 

利率% 还款日期 借款用途 

1 平安银行 广汇能源 3,000.00 6.825 2015.08.24 购买原材料等日常经营周转 

2 平安银行 广汇能源 9,500.00 6.500 2015.09.17 购买原材料等日常经营周转 

3 交通银行 广汇能源 10,000.00 6.600 2015.11.20 支付货款 

4 广发银行 广汇能源 15,000.00 6.440 2016.02.03 日常经营周转 

5 平安银行 广汇能源 12,500.00 6.175 2016.03.27 购买原材料等日常经营周转 

合计 50,000.00    

上表中所列示本次计划偿还的有息负债中，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

2015 年 9 月 17 日以自筹资金向平安银行分别偿还 3,000.00 万元、9,500.00

万元。公司将待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对上述预先还款的自筹资金

进行置换。 

上表中所列示剩余 3 笔借款均将于 5 个月内到期，公司将在相关借款到期

时予以偿还。因此，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偿还的有息负债不存在提前还款的情

形，也不存在需取得金融机构提前还款同意函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

作，并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